
安徽化工学校消防设施设备采购项目招标文件

安徽化工学校（以下简称招标人）现对消防设施设备采购项目招标，欢迎符合要求的企业和经销商（以下简称投标人）参加投标。

1 招标文件编号：2021-001
2 招标形式：公开招标，按照要求报价，符合开标要求开标后，确定一个中标候选人，从中标公示结束后合同签订之日起到2024年5月31日，我校校消防设施设备采购项目的相关业务（除新建楼宇的配套器材）由中标单位完成。
3 项目名称：安徽化工学校消防设施设备采购项目招标
4 项目要求

4.1 项目报价

根据下表分品种报单价，并计算权重价及合计。此报价包括材料（器材）、安装、运输等所有含税费用。材料（器材）、安装、运输送到招标人指定地点（一般为我校校园内）。
4.2 项目报价单与要求

	序号
	品种
	规格型号
	权重
	单位
	单价/元
	权重价
	备注

	1
	灭火器干粉充装
	MFZ/ABC3A型
	15%
	具
	
	
	按照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执行

	2
	灭火器干粉充装
	MFZ/ABC4A型
	5%
	具
	
	
	按照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执行

	3
	干粉灭火器
	MFZ/ABC3A型
	10%
	具
	
	
	

	4
	干粉灭火器
	MFZ/ABC4A型
	5%
	具
	
	
	

	5
	应急照明灯
	双灯
	15%
	只
	
	
	

	6
	疏散指示标志
	悬挂
	15%
	只
	
	
	

	7
	疏散指示标志
	嵌墙
	5%
	只
	
	
	

	8
	消防水带
	8-65-20
	10%
	米
	
	
	聚氨酯有衬里

	9
	消防水枪
	直流、Φ65
	10%
	只
	
	
	

	10
	消防水带接口
	Φ65
	5%
	只
	
	
	

	11
	灭火器箱
	干粉4KG×2只装
	5%
	只
	
	
	

	合计
	
	
	


说明：（1）权重价=该项单价*所占权重；（2）单价不能低于成本价，否则投标无效。（3）在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要求的前提下，中标人的单价即为成交的合同单价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到2024年5月31日双方执行此次报价。
4.2.1 质量、技术、服务及售后要求：国家有统一标准的，执行国家标准；国家没有统一标准的，执行厂家标准。招标人有特殊要求的，按要求执行。所有货物送到我校经初验合格后，由中标人负责安装调试（招标人要求安装的）并提供使用说明书。提供的产品保修期为一年，保修期内如出现非人为损坏的质量问题，由中标单位包换包退并在招标人通知后24小时内完成。中标单位需对全校消防设施设备进行一次功能测试与检查，将检查结果以书面报表形式向我校汇报。
4.2.2 交货时间：双方协商，一般为提出需求的三个工作日内。

4.2.3 结帐方式：单次货款低于1000元，一般每三个月汇总结算一次；如果超过1000元，完成工作后即可付款。中标人开具正式发票并加盖财务专用章，招标人在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及时付清结算费用。

4.2.4 违约责任：

4.2.4.1 中标人不能按期供货，招标人有权解除中标人作为合作单位。招标人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除外。

4.2.4.2 中标人低于合同配置、技术标准供货，中标人应无条件恢复合同规定的配置、技术标准（或不低于原配置、原标准），且不得给招标人造成不良后果。

4.2.4.3 招标人除中标人低于合同配置、技术标准供货或不可抗力因素外，要求退货或不接受货物的，中标人有权索取该次货款。

5 投标人资格要求

5.1 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具有专业从事消防器材设施设备生产或销售，有能力提供本项目所需货物和服务的法人，设有固定的经营地点，具有完善服务条件和一定经营规模，拥有良好的信誉、经营业绩和售后服务。满足国家相关法规要求，且响应本招标文件要求，具有独立签订合同的权利和圆满履行合同的能力，无不良经营行为。

5.2 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时必须交验投标资格证明文件。投标人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且必须是已年审合格、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
5.3 无论投标结果如何，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发生的所有费用。

6 投标文件的编制和提交

6.1 编制须知

6.1.1 投标人应自行在我校网站或来校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，按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，投标文件应对招标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做出相应的回答。
如有疑问，可咨询：成老师18109665585    0556-5348509
6.2 编制要求

投标文件应包括招标文件要求的内容，不得有缺项和漏项,所有材料复印件必须加盖单位公章。

6.2.1 投标文件目录。

6.2.2 投标人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。

6.2.3 投标人业绩简介、委托证明等相关材料。

6.2.4 投标人认为需加以补充或说明的其它内容。

6.2.5 投标报价单。
6.2.6投标文件的签署及内容确认规定

6.2.7投标文件袋口加贴密封条并在封条处加盖单位公章。

6.2.8投标文件原则上不允许有加行、涂改，允许补充说明，但补充说明处必须由投标人代表签字盖章确认。

7 投标文件递交

7.1 投标截止时间：2021年5 月13日 14 时30分。

7.2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：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十狮路97号安徽化工学校办公楼二楼后勤处。

7.3 联系人及电话：成老师  0556-5348509 
8 评标

8.1 根据招标项目特点，由学校有关部门根据学校招投标办法组建评标小组。

8.2 评标工作的基本准则

8.2.1 贯彻执行国家政策，维护国家利益；

8.2.2 保护招投标人合法权益，最大限度地实现招投标人的利益；

8.2.3 客观、公正、公开地对待所有投标人；

8.2.4投标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评标活动，否则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

8.2.5 评标小组看是否与招标文件的所有实质性条款、条件和规定相符。

8.2.6 采用价格因素评标法，在符合采购需求、质量和服务要求的前提下，权重价合计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。若有权重合计价相同者，比较第1、5、6项权重价合计价，较低者为中标候选人；若仍然相同，则比较第3、8、9项权重价合计价，较低者为中标候选人；若仍然相同，则比较第1项权重价，价低者为中标候选人，若相同，则比较第5项，以此类推（按序号先比较权重大的）。
9 中标

9.1 中标通知

9.1.1 评标结束确定一个中标候选人，公示三个工作日，若无异议，确定为中标人，招标人将中标通知书发给中标人。

9.1.2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将入档封存，恕不退还。

9.1.3 未中标的其他投标人招标人不再另行通知。

10.1 履约保证

10.1.1 投标人不得串通投标，否则其投标书视为无效标书。

10.1.2 中标人不得转让中标项目，否则将失去取得合同的资格。

10.2 合同签订

10.2.1 中标人从收到中标通知的三日内与招标人签订合同，合同主要条款见招标书项目要求主要内容。

10.2.2招标文件、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。
10.2.3如有特殊情况可以协商后签订协议。
11 投标文件有效期

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具有与合同相同的有效期。其它投标文件在招标人与中标的投标人签订合同后，自然失效。
安徽化工学校 
2021年5月6日
